
正给当事人做笔录，今天出具书面内容
同时，分管开发建设的潘火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费

志强也提到执法的难点，他说：“光装修成公寓楼，没
法立案，等到确实有租客住进去了，才能立案，我们一
直在和他沟通，也告诉他如果一定要做成公寓，就必
须走正规审批流程。”

费志强提到，如果当事人不配合，街道没办法
强制拆除，“我们连封门都封不了，即便责令他恢复
原样，对方不恢复的话，光靠我们也是没办法的，只
能求助公安部门强制清场。”

梁先生表示，如果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最后

的决定书下来，下一步就是罚款，数额在1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并没收对方的违法所得。

另外，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方面作出回复，
目前，该公寓楼的违建部分已测绘完毕，正在给当
事人做笔录，改变性质的部分需要第三方评估，都
在走程序中。

记者追问，违建部分具体是指哪一块区域，是
否是加建的第10和 11层楼时，对方称对此不知
情，并表示相关的书面回复意见要等到5月30日才
会提供。

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前天下午，记者就此事向宁波市消防支队鄞州
区大队了解情况，得到的回复是：公寓楼的相关情
况由公安方面负责，消防只需向其提供技术指导意
见。如果公寓楼出现违规行为，应由公安部门进行
处罚。

随后，记者找到鄞州区公安分局，一方面，该局
对这栋楼电梯前张贴的标有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
字样的“公寓楼出租人（房东）职责”、“公寓楼承租人
（房客）义务”、“公寓楼防火公约”等内容进行确认，
表示相关安全提醒的确系该局潘火派出所张贴，目
的是提高居住人员的安全意识，消除安全隐患。

另一方面，他们表示，这栋楼的建造时间为
2007年，双证齐全，2018年按要求进行过工业厂房
改建公寓楼安全隐患整改，目前承租方已出租房间
125间，入住人数168人，另该公寓违章建筑区域目
前未住人。

下一步，他们将按照《鄞州区工业厂房改建公
寓楼安全隐患整治工作方案》（鄞党办 2018-84）文
件规定，会同区综合执法、住建等部门，按照职责对
该公寓楼继续进行管理，同时积极保障综合行政执
法部门拆除违章建筑，如相关业主及经营者有阻碍
执法行为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将保障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拆除违章建筑

鄞州区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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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毛雷君 文/摄）5月22日本报报道的
《网上1500元订花 结果只收到2次 昨日这个订花的微
信公众号已临时关闭》引发强烈反响。为此，记者5月27
日走访了宁波的几家线下门店，了解具体情况。

5月21日，门客生活的微信公众号临时关闭，但
现在已重新开启。记者在门客生活的官网上发现，其
在宁波市区一共有3个线下门店，分别位于江厦街、
江东北路和建新西路。

记者来到江东北路的门客鲜花的门店，看到这
里一切正常。店员告诉记者，这家线下门店是去年8
月份开的，主要是客户自提业务和体验业务，和线上
的门客鲜花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所以生意并没有
受到什么影响。

随后，记者来到江厦街的门客鲜花门店，店员同
样告诉记者，他们和线上的门客鲜花属于两个不同的
系统。而建新西路门店的情况也是一样。

记者在门客生活的微信公众号上发现，他们公布
了延期收花的补偿公告，并提供退款等选择项目，但
记者拨打其官网热线，依旧无人接听。

记者就此事联系了宁波市商务局的相关负责人。
该负责人表示，这类预付消费是在微信公众号搞的营
销，他们目前还没有接到相关投诉。如果属于消费纠
纷，市场监管部门可以处理，如果违法，由市场监管部
门处罚。该负责人还表示，因为这个企业总部在杭州，
所以他们会和杭州市的商务部门取得联系，把处理情
况告知相关部门。

■《“富宁寓”公寓楼为何“屹立不倒”？》后续■《“富宁寓”公寓楼为何“屹立不倒”？》后续

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就违建公寓楼作出回复

违建部分测绘完毕，今天出书面内容

5月27日，现代金报报道了工业厂
房变成公寓楼一事，引起读者的极大关
注。次日上午10点，记者再次来到富宁
寓，发现该公寓楼并没有因为被曝光而
受到影响。

明明去年 10 月已被有关部门发放
责令整改和接受调查的通知书。潘火街
道、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都已
确认，该建筑涉嫌改变使用性质，但过
去了大半年，这公寓楼为何丝毫没有拆
除的痕迹，还公然招租？执法部门到底
遇到了什么难处？

□记者 朱琳 李华光 文/摄

富宁寓公寓外景

■《网上1500元订花 结果只收2次》后续

线下门店营业正常 热线电话依旧不通
市商务局：未接到投诉，若属消费纠纷，市场监管部门可处理

为何7个多月过去，富宁寓无任何整改？
从2018年10月城管部门发放责令整改和接受

调查通知书至今，7个多月里，富宁寓为何没有整
改？记者来到了鄞州区潘火街道办事处寻求答案。

在记者说明来意后，潘火综合行政执法中队负
责此事的梁姓队员带着一摞材料，讲述事情经过。

这栋楼的产权所有人是宁波明日化工物资储
运有限公司，该公司有关负责人姓黄，黄某将这栋
楼出租给现在的“二房东”——富亨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的刘某，在签订合同时，黄某曾指出房子属于
工业厂房性质，而非公寓楼。

去年10月，刘某对房子进行整体装修，不过没
明确说要改成公寓楼向外出租。到了11月，梁先生
等人发现楼内已经有隔断，看着像要做成公寓楼，

见状，便发了责令整改书。
梁先生称，之后他们一直与刘某沟通，但对方

要么避而不见，要么不接电话。今年春节前后，潘火
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带着相关材料去鄞州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咨询是否可以立案，但得到回复称，法律
事实不清，不能立案。

今年三四月份，执法中队的队员发现已经有人
开始租住，于是着手调查，但刘某一再推托，声称他
已经在申请改变土地性质了。

5月7日，潘火综合行政执法中队立案了，他们
把刘某的身份信息、营业执照都采集了，并开始做
旁证记录，梁先生称，在调查中，他们有时候连大楼
都进不去。

记者质疑

门客鲜花江厦街门店门客鲜花江厦街门店


